
关于组织申报如东县引进人才购房补贴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区管委会、各街道办：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东委发〔2019〕

21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人才集聚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(东委发〔2021〕6 号）

和《关于加快实施新时期人才强县战略的若干政策》(东委发〔2022〕8 号）要求，

现就组织申报如东县人才购房补贴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及计算时间

1、申请对象。

（1）2019 年 7 月 1 日-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全职到我县工业企业和新

兴服务业工作的全日制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生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专业技

术人才和高级技师。

（2）2022 年 1 月 1 日后，全职到我县企业工作的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、

如东中专及县外职教如东班毕业生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

级技师。

2、申请条件。

（1）能在如东企业连续工作 5年以上的（含 5年），引进一年后以本人名义

在我县购买首套商品房用于自住的；

（2）未在本县范围内享受过房改房、解困房、安居房、经济适用住房或参

加单位内部集资建房等购房优惠政策；

（3）夫妻双方同时符合享受购房补贴政策的，按其中一方较高标准的 1.2

倍执行（自双方符合条件后开始执行）。

（4）补助期内凡有离职如东、中断在如社保或房产转让情形之一的，不再

补助。

3、计算时间。

2019 年 7 月 1 日—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首次在我县参加工作并按要求缴

纳社会保险的人员(申报日期截止前，申报人仍需在职在岗)。

二、申报方式及材料

1、申报方式

由企业为引进人才统一集中申报。



2、申报材料

（1）《如东县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1份；

（2）《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1份；

（3）毕业生证书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专业技术证书、技能

等级证书等复印件各 1份；

（4）本人及其家庭成员（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）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

件、结婚证等复印件各 1份；

（5）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、不动产权证书及购房发票等复

印件各 1份；

（6）截止申报时，本人在如东工作期间的完整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1份；

（7）单位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等复印件各 1份。

根据申请类别提供经申请人才本人签字确认、申报单位盖章，并提供原件

由单位及镇区核对。

三、申报时间及程序

1、申报截止时间：2024 年 5 月 31 日 17 时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2、初审：按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属镇（区、街道）进行初审。

3、报送材料：由所属镇（区、街道）将初审通过人员申请表及相关附件、

人员名单汇总表盖章后，集中送至县人才服务中心（所有附件需审核原件无误）。

4、复审：初审通过后，由人社局会同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财政局对申请

购房补贴情况进行复审。

5、公示：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履行相关审批程序。

6、补贴发放：人社局按审批结果将补贴发放到个人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、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申报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申报宣传

和审核。申报过程中，凡弄虚作假骗取补贴奖励资金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

人员的责任。

2、组织申报情况将列入人才工作年度目标考核。



五、咨询联系

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：0513-68505084

县住建局 联系电话：0513-81908877

县人社局 联系电话：0513-84197066

附件：1、《如东县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》

2、《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

如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4 年 5 月 9 日



附件 1

如东县引进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

基 本 信 息

姓 名 身份证号

性 别 全日制学历

毕业时间 职 称

毕业院校及专业

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

购房信息

房产登记人 购房日期

购房金额 万元 房产地址

房产面积 ㎡ 是否为商品房

不动产权证号 年 号 一手房还是二手房

个人申请 申请人（签字） ：

年 月 日

申报单位意见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镇意见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如东县人力资源集聚等相关政策奖补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本人声明：

在此次如东人力资源集聚等奖补政策的申报中，所提交的

申报材料（身份信息、学历信息、房产信息、专业技术、技能

等级证明等按文件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）均真实、合法。如有

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特此声明！

申报人签字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